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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转设

“南宁数字科技学院（暂定名）”

投资项目核准的批复

南宁市发展改革委：

你委报来《关于给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转设“南宁数字科技大学（暂定名）”投资项目核准的请示》（南发改报〔2020〕797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了支持民办教育发展，优化广西教育布局，根据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同意建设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转设“南宁数字科技学院（暂定名）”投资项目。

二、项目代码：2020-450112-83-03-048636
项目单位：南宁五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。
项目建设地点：南宁市吴圩镇友谊路营盘站南侧。
三、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、规模及建设方案

项目计划办学规模为30000人，总建筑面积1113286平方米，其中地上部分建筑面积为1032286平方米，地下室建筑面积81000平方米。主要建设校区校舍，包括教室、实验实习用房、图书馆、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、行政办公用房、食堂、学术公寓、师生活动用房、会堂（国际学术交流中心）、室内体育用房、后勤及服务用房、地下室等等校园建筑，室外场地及其他配套设施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约495649.76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解决。
五、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各项节能措施并选用节能产品；项目环境保护方面要严格按照环境保护部门批复的有关要求执行。

六、请项目业主按照本批复所附《招标事项核准意见书》的要求，依法开展项目招标工作，并按规定及时将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送我委及有关单位备案。

七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者重新办理核准手续。

八、请南宁五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本核准文件，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，尽快开工建设，尽早发挥工程效益。

九、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项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招标事项核准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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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招标事项核准意见

	项  目
	招标范围
	招标组织形式
	招标方式
	不采用

招标形式

	
	全部

招标
	部分

招标
	自行

招标
	委托

招标
	公开

招标
	邀请

招标
	

	勘    察
	
	
	
	
	
	
	核准

	设    计
	
	
	
	
	
	
	核准

	建筑工程
	
	
	
	
	
	
	核准

	安装工程
	
	
	
	
	
	
	核准

	监    理
	
	
	
	
	
	
	核准

	设    备
	
	
	
	
	
	
	核准

	其    他
	
	
	
	
	
	
	核准

	审批部门

核准意见说明
	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    本项目属社会力量办学的非营利性教育项目，使用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，因此，核准其不采用招标形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部门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11日　　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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